
泰政办字 (2019) 63 号

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
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

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，省属以上驻泰各

单位:

为推进全市民生保障体系建设，切实保障城乡低保对象和特

困人员基本生活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经市政府同意，自 2019 年 10

月 1 日起，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
标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
(一)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 。 各县

(市、区)、泰安高新区、泰山景区、组汶景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








